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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zmghnwj/202107/93ef0d8ed59d41f88678a6d555394441
.shtml） 

 

附錄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营运车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洋浦)交通运输局，厅直属各单位： 

为做好“零关税”营运车辆的进出岛管理，我厅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

营运车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1 年 7 月 26 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营运车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

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0〕54 号)、《海南自由贸易港交通工具及游艇“零

关税”政策海关实施办法(试行)》(海关总署公告〔2021〕第 1 号)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琼府〔2020〕

60 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全岛封关运作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的“零关税”营运车辆管理适

用本实施细则。 

本细则所称营运车辆，是指用于道路班线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城市公交、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和符合新能源要求的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

“零关税”客运车辆，用于道路货运(含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输和大件运输)、危货运输经

营服务的“零关税”货运车辆。 

第三条 “零关税”营运车辆可从事往来内地的客、货运输作业，始发地及目的地至

少一端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在内地停留时间每自然年度累计不得超过 120 天(按照自然

日计算，不计次数)。其中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客、货车不

受天数限制。 

第四条 “零关税”营运车辆进出岛时间和在内地停留天数，由省交通保障中心根据

琼州海峡轮渡联网售票系统、海南省“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监管系统(以下简称

“监管系统”)进行联网采集和分析甄别。对出岛停留每自然年度累计达到 100 天的车辆，

省交通保障中心通过监管系统向车辆所有人发送告知信息予以提醒。对出岛停留每自然年度

累计超出 120 天的车辆，省交通保障中心向车辆所有人发送告知信息，同时将该车辆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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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岛明细记录数据等信息通过省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提供给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

南省税务局。在实现联网传输前，由省交通运输厅以函告形式定期提供相关信息。 

第五条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客运车辆，

是指依法取得营运许可，从事省际班线客运、省际包车客运和省际旅游客运的车辆。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货运车辆，是指依法

取得道路货运经营许可，其货运服务起屹点至少一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行驶路线和停留

地点相对固定，装卸货物后即行返回的车辆。 

第六条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客货运输车

辆所属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向省内营运所在地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附表(详见附

件)要求将有关车辆信息申请备案。其中，省际班线客运企业应在取得《道路运输证》之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申请备案。经营车辆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年填报一次；省际包车客

运、省际旅游客运、货运(含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输和大件运输)、危货运输等企业应在开

展相应业务前提前至少 1 个工作日申请备案。主管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审核后将车辆信息同步报送给省交通运输厅和交通保障中心。 

省交通保障中心及时通过监管系统将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

返”的“零关税”客货运输车辆信息提供给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等单位及

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在实现联网传输前，由省交通运输厅以函告形式定期提供相关信

息。 

第七条 对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即往即返”的“零关税”客、货

运输车辆违反本实施细则的，将按照其他“零关税”营运车辆年度进出岛时间累计不超过

120 天规定进行管理。 

第八条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企业在每年 6 月 30 日(含当日)以前向主管海关或所在地

海关(以下简称“主管海关”)提交上一年度“零关税”营运车辆使用情况的报告时，同时抄

送省交通运输厅和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九条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企业因破产等原因，确需将“零关税”营运车辆转让

的，应按规定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经海关审核同意后办理转让，并完善车辆注册登记和营

运变更等手续。转让后的车辆，进出岛时间和在岛外停留天数，延续转让前相关信息，并纳

入同一自然年度累计计算。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附表： 从事“点对点”“即往即返”运输的“零关税”营运车辆备案表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zmghnwj/202107/93ef0d8ed59d41f88678a6d555394441/files/c050f749a0db4759abb64276dca12f0b.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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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从事“点对点”“即往即返”运输的“零关税”营运车辆备案表 

 业户名称:  申请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车牌号 车牌颜色 往返日期 起讫地点 途径地 经营范围 备注 

 1     至  至       

 2               

 3               

 4               

 5               

 6               

 7               

 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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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车辆经营范围请根据《道路运输证》备注的经营范围规范填写。如：省际班线客运、省际包车客运、省际旅游客运、货运（含普通货物运

输、专用运输和大件运输）、危货运输等。 

2.“省际班线客运”企业应在取得《道路运输证》之日起 15日内填报《从事“点对点”“即往即返”运输的“零关税”营运车辆备案表》；经

营车辆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年填报一次。省际包车客运、省际旅游客运、货运（含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输和大件运输）、危货运输等企

业至少提前 1日开展相应业务前填报《从事“点对点”“即往即返”运输的“零关税”营运车辆备案表》。本表所称时间均为工作日。 

3.经营范围为“省际班线客运”的客运车辆，在“始发日期”和“返程日期”两项中任意一栏填写日发班次即可。其他经营范围的客运车辆据

实填写。 

4.起讫地点填写到市县一级行政级别即可；途经地可以填写所经过的主要市县，或者途经主要线路名称。 

5.海南省道路运政管理系统更新前，由省内营运所在地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接收企业纸质申报材料。实施省内营运所在地市县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审核后，及时将车辆信息报送给省交通运输厅和交通保障中心。省交通保障中心将相关数据同步提供给海口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

务局等部门。海南省道路运政管理系统更新后，再依据省道路运输局发布的相关技术指南进行填报。 
         

 


